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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城市委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海委人才办发〔2023〕1 号

海城市人才服务联盟实施方案

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

思想，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，充分整合全市优质资源，全方位

服务好人才，特组建海城人才服务联盟，具体方案如下。

一、主要目的

组建一个由信誉良好、品质优良、社会责任感强的本地各行

业优质商家和企事业单位组成的人才服务联盟，围绕人才“衣、

食、住、行、游、娱、购”等各方面需求，以最优质的商品、最

诚挚的服务、最实在的优惠，打造人才最优生活、工作环境，为

在海城工作的各类优秀人才提供专享礼遇优惠服务，吸引更多优

秀人才到海城创业发展、施展才华，为我市奋力实现振兴新突破

提供人才保障。

二、联盟成员单位及准入条件

海城市辖区内无不良诚信记录、具有良好口碑的优质商家和

企事业单位，包含但不限于医疗卫生、教育培训、零售服务、生

活服务、旅游服务、酒店餐饮、汽车维修、休闲娱乐、出行服务

等领域的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。

参加联盟的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是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，具有承担民事法律责

任的能力，且无不诚信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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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具备符合相关行业要求的经营资质。

（三）如属加盟品牌连锁经营的商家，应持有有效的商标注

册证书或品牌授权证明。

（四）能够为人才提供让利优惠的商品或服务。

申请加入联盟的社会组织需经行业主管部门或上级党组织

审核把关，并向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报送推荐函。市委人才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相关主管或上级部门单位，共同筛选确定

联盟正式成员。

三、服务方式

（一）海城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《海城市“澄

州英才卡”管理实施细则》规定，为符合条件的优秀人才颁发“澄

州英才卡”；

（二）持卡人通过出示“澄州英才卡”及本人身份证，在联

盟成员单位消费时，享受指定商品和服务的优惠权利；

（三）联盟成员单位对为人才提供的消费优惠进行记录（记

录内容包含时间、人才卡编号、消费金额、优惠金额、消费人签

名等），并以此作为商家提供服务的凭证。

四、成员单位权责

（一）成员单位的权利

1.获得海城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颁发的服务联盟专属成

员单位授权铭牌，可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宣传使用。

2.同等条件下优先获得联盟组织的相关宣传和营销活动资

源，优先获得参与市委人才办组织的各类人才活动的权利。

（二）成员单位的义务

1.在合作期间，成员单位必须按照协议制定的优惠方案，为

持“澄州英才卡”的人才优先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，并为其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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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的产品和服务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2.联盟内的成员单位必须具有公开和稳定的价格体系，并做

到明码标价。若成员单位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优惠方案有所变动，

应及时向海城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书面说明，更新

优惠方案。待双方确认后，按新的优惠方案执行。

3.联盟内的成员单位应按要求把印制有服务联盟标识的相

关物料放置在经营场所明显的位置并妥善保管。

4.对于联盟组织的主题性或统一性的成员单位活动，各成员

单位应积极参与，共建联盟良好信誉，共同提升人才服务质量。

五、退出机制

（一）联盟成员单位采取“出入自愿”的原则，因成员单位

自身原因需中途退出的，应向联盟提出书面退出申请。

（二）凡合作期间不按照约定提供产品或服务优惠的或存在

不诚信经营、损害消费者行为的，联盟有权单方面解除协议，并

收回服务联盟专属商家授权铭牌及其它相关的物料。

（三）联盟因政策原因不再正常运营的，所有联盟合作协议

自动解除。

六、日常管理

服务联盟组建工作由海城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

筹指导，海城市人才服务工作站负责日常管理，安排专人负责联

盟的建设和成员单位服务管理工作。

七、最终解释

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海城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所有。


